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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

副局长叶青曾两次参加预算法修正案座谈

会。据其介绍，我国该采取什么样的地方

债券管理模式，地方债券究竟是禁还是放，

一直是争议焦点。

地方缺钱热衷发债券
现行《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

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2009年中央政府代发2000亿元左

右的地方政府债券，并且只有省级政府和

计划单列市具备通过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

资格，地级市、县级市禁止发行地方债券。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

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纷纷成立融资平台公

司，通过平台公司发债券。2008年金融危

机爆发后，在“稳增长”的背景下，各地纷纷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推进步伐，地

方债券发行规模逐年上涨。

叶青表示，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发

行地方债券，一方面原因在于“中央拿大

头、地方拿小头”的现行分税制体制，地方

政府“事权”、“财权”不统一，想干事，但缺

钱；一方面在于目前的政绩观考核体系，以

GDP、城市建设、形象工程为导向的政绩观

考核问题仍普遍存在。

财经评论人杨国英指出，地方政府热

衷于发行地方债券，源于利益寻租空间，

“地方政府通过持续举债，不仅可以实现

“保增长”的短期政绩，更可以由此为关联

人的利益输送提供便利”。

“禁还是放”下半年将有分晓
叶青说，针对地方债券存在的问题，预

算法修正案修订过程中，各界一直在探讨，

是不是该通过立法赋予地方举债权，同时

在法律中设定地方债券的审核程序。

就此，预算法修正案一审稿突破了现

行预算法框架，赋予了地方政府举债权，提

出“对地方政府债券实行限额管理”；“地方

政府如发债券，主体是省级政府”；“地方政

府发债券的审批程序为：国务院确定地方

债券的限额，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后下达，省级政府按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

债，作为赤字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

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但二审稿删除了上述条款，退回到与

现行《预算法》一字不差的状态，重申“除法

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

对于一审稿和二审稿的变化，全国人

大财经委原研究室巡视员王连洲分析认

为，一审稿和二审稿代表了两种地方债券

管理模式。一审稿是“适度放开”；二审稿

是“一刀切禁止”。之所以从“适度放开”退

回到“一刀切禁止”，主要是考虑到目前的

政绩考核和官员任免制度，为官一任一般

只有几年时间，采取“一刀切禁止”是为了

避免现任官员追求政绩，片面提高地方债

券发行规模，引发政府风险。

但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提出，现行

预算法关于地方债券的规定过于简单笼

统，已普遍出现了地方政府层面以潜规则

强制替代明规则，大量隐性举债的情况。

“正确的思路和方略，应当是在地方已形成

的实际负债面前，实事求是而又卓有远见

地"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让明

规则变得有效、可行，使潜规则受到实质性

的约束，有堵有疏，疏堵结合”。

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三审预算

法修正案。我国地方债券的管理模式究竟

是“一刀切全面禁止”，还是“适度放开”，届

时将揭晓。 （据新华网）

国务院清查政府债务

8月审计署进驻各省市
7月28日，审计署官网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本次全国
性审计工作将于8月1日起全面展开，全国审计机关将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
据人民网消息称，国务院26日下午发特急明电，要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审计署暂停所有项目开始培训，

本周进驻各省市区。
据了解，本次审计是最近三年来，审计署第三次“把脉”地方政府性债务。第一次是2011年，审计署审计了1979年以

来到2010年底，全国31个省市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第二次是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审计署选取全国36个地区
（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审计了2011年和2012年的地方政府性债务。
鉴于第二次只选取了36个地区，因此，本次审计是继2011年后，审计署第二次全面“摸底”地方政府性债务。
专家称正在制定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在地方政府能否发债券问题上陷入“两难”。按照全国人大公布的立法规

划，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三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届时，将再次审议地方债券管理模式。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10日后，国务院就作

出了全面摸底地方债务的部署，“速度很快，36个地区的地方债务审计结果，触目惊心。这次全国范围摸底，将对预防
风险、建立科学完善的地方债务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36个地区的地方债审计结果

已于6月公布。在该份审计结果公

告和上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

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

中，审计署两次对地方债敲响警钟，

强调目前，地方债存在个别地方政

府债台高筑、资不抵债、违规融资变

相集资等问题。

地方债务总额
在15万亿-18万亿
2011年，审计署审计了1979

年以来到2010年底，全国31个省

市区的地方债政府性债务，结果表

明，当时的地方债务总额为10.72

万亿元。

两年已过，目前，全国的地方债

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今年2月，一国际金融机构发

布的一份报告提出，中国各级政府

负债可能高达30多万亿元。

对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审

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予以否认。董

大胜认为，根据国债、外债等数据测

算，各级政府的负债应该在15万亿

至18万亿元。

9省会城市
债务率超100%
上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

告》，也未通报目前的地方债务总

额，但提出，至去年底，被审计的省

市区地方债务总额共计38475.81

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其

中，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率超过 100% ，最高的达

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

任 的 债 务 ，债 务 率 最 高 的 达

219.57%。

报告指出，一些地区债务偿还

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

还贷二级公路，甚至陷入借新债还

旧债“循环”。例如被审计的36个

地区中，4个省、17个省会城市以土

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但这些

地方去年的土地收入都明显减少，

其去年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

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73亿元，

系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上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披

露，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建设-

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

现象突出。例如被审计的36个地

区中，采用上述方式融资2180.87

亿元。

今年系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偿债高峰

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底的10.7

万亿元地方债务中，约有11.37%需要在今

年偿还，合计1.2万亿；2010年1384亿的中

央代发地方债券，3年到期今年需要还本付

息，合计1500亿。此外，地方政府通过信托

机构融资的6500多亿元政信合作，也有一

部分需要兑付。

各级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偿债高峰？

是否会引发金融风险？对此，审计署副审

计长董大胜、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等都曾

表示，地方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今年两月，在全国两会上，董大胜表

示，我国地方债务总体规模并没有一些国

际金融机构所预算的那么高，整体风险可

控。

今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项怀诚

也表示，尽管地方债务规模近年来不断增

长，但中国的债务问题并没有到严重的程

度：第一，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

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第三，中国政

府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坏的、效

率特别差的案例”。

此外，相关国家部委已对偿债高峰年

作出了部署。

除了加强对地方债务的审计，财政部

部长楼继伟分别在今年3月、今年6月两度

表示，将针对不同类型的地方债务，分门别

类采取政策，先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的趋势，之后研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制度，总的方向是“给地方政府开一条正

道，堵住那些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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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券“禁还是放”？
管理模式“两端摇摆”

地方债务高
致“资不抵债”

董大胜：
“地方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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